
深财购函〔2019〕868 号

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落实有关政府采购
优惠政策的意见

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、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

(财库〔2011〕181 号)、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 号）、《财政部、民政部、

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

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以及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关于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深府规〔2018〕23 号）等要求，提高采购效率，规范采

购程序，保障采购活动公平、公正，经研究，现就落实政府

采购优惠政策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关于享受优惠政策的主体及价格扣除比例

（一）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

单位提供本企业制造的货物，承担的工程或服务，或者提供

其他符合优惠主体资格条件企业制造的货物，对其所投产品

的价格给予 6%-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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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扣除比例由采购人或者招标机构确定。满足多项优惠政策

的企业，不重复享受多项价格扣除政策。

（二）联合体投标且联合协议中明确约定优惠主体的协

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总金额 30%以上的，价格扣除比

例为 2%-3%，具体扣除比例由采购人或者招标机构确定。联

合体各方均为优惠主体的，对其所投产品的价格给予

6%-10%的扣除。

（三）优惠主体资格的认定资料为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、

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、《监狱企业声明函》以及《含

有小型、微型企业的联合体声明函》等承诺性质的资料（声

明函样式见附件）；监狱企业或者代理提供监狱企业货物的

供应商如须享受优惠政策，除上述资料外，还须提供省级以

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。

二、关于失信供应商的价格上浮

根据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深圳市政府采购供

应商诚信管理暂行办法操作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深财购〔2017〕

42 号）的规定，采取价格评比法（比如最低价法）的项目，

因违法违规行为被记入诚信档案的失信供应商最终报价在

该企业最后一轮报价的基础上上浮 10%，重大项目有特殊要

求的，报价上浮比例可适当提高。失信供应商符合优惠主体

资格的，价格扣除和价格上浮一并执行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鉴于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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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

机制的通知》已明确不再发布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”和

“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”，因此，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、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深圳市政府采购循环经

济产品（服务）目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>》（深财购[2013]31

号）暂不执行，有关事项另行发文通知。

（二）对于采取最优价法进行价格评比的项目，由于对

投标人报价进行价格扣除不能保证其获得价格分竞争优势，

不符合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的目的，对此类项目不

执行相关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厅《关于促进民营经

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43 号），

对获得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中国质量奖、中国专利奖、

中国版权金奖、中国商标金奖、制造业单项冠军、绿色工厂

等的企业，在参与政府采购时，可以结合采购需求的实际需

要，给予适当技术加分，但最高不能超过2分。

（四）若国家和省出台新的优惠政策，则以新政策为准。

以上事项，请市政府采购中心、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贯

彻落实，落实情况纳入年度检查范围。

专此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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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深圳市财政局

2019 年 3 月 16 日

（联系人：李文卿，联系电话：83938577）

抄送：各区财政局（发展和财政局），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，深汕

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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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样表）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

行办法》（财库〔2011〕181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为______

（请填写：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企业。即，本公司同时满足

以下条件：

1.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规定的划分标准，本公司

为______（请填写：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企业。

2.本公司参加_（采购单位名称）_单位的_（采购项

目名称）_项目采购活动，并提供:□本企业制造的货物;□

由本企业承担工程、提供服务;□提供其他______企业（请

填写：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制造的货物（承诺人在□处打√）。

本条所称货物是指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的货物，或者非单一

产品采购项目中的核心产品（货物），不包括使用大型企业

注册商标的货物。

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若有虚假承诺，视同

提供虚假资料，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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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（样表）

本单位郑重声明，根据《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

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7〕 141 号）的规定，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

利性单位，且本单位参加_（采购单位名称）_单位的_（采

购项目名称）项目采购活动，并提供:□本单位制造的货物;

□由本单位承担的工程、提供服务;□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

性单位制造的货物（承诺人在□处打√）。本条所称货物是

指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的货物，或者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

的核心产品（货物），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

商标的货物。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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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监狱企业声明函（样表）

本单位郑重声明，根据《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

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

号）的规定，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监狱企业，且本单位参

加_（采购单位名称）_单位的（采购项目名称）项目采购

活动，并提供:□本单位制造的货物;□由本单位承担的工

程、提供服务;□提供其他监狱企业制造的货物（承诺人在

□处打√）。本条所称货物是指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的货物，

或者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的核心产品（货物）。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附：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）出具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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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含有小型、微型企业的联合体声明函（样表）

1. __（供应商名称、供应商名称）____共同组成联合

体（详见联合体协议）。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

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

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规定的

划分标准，本联合体中：□______单位为______（请填写：

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企业，______单位为______（请填写：

中型、小型、微型）企业；□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（承

诺人在□处打√）。

2.本联合体参加_（采购单位名称）_单位的_（采购

项目名称）_项目采购活动，其中，小型、微型企业协议合

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总金额比例为_____%（该合同金额

为：□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，□小微企业承担的工程、提供

服务，□提供其他小微企业制造的货物；不包括使用大型企

业注册商标的货物；请承诺人在□处打√），符合《政府采

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(财库〔2011〕181 号)第六

条规定的优惠政策。

本联合体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

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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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 日期：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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